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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5,408,2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086%；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年 8月 28日（星期五）。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200 号）核准，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发行人”）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935万股，并于 2018年 8月 28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股本由 8,800万股变更至 11,735万股。

公司上市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也未实施股份回
购，不存在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产生影响 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117,35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 69,402,3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14%。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

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股份限售安排以及自愿锁定承诺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自然人股东张进、张建迪、王福军、郎安中、

胡杨、宋瑞涛、齐红、王毅民、向子琦、管善功、眭相林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除上
述锁定期外， 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十。

并且，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将在就任时确定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
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2）离
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3）《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自然人股东张进、张建迪、郎安中、胡杨、宋瑞涛、
齐红、王毅民、向子琦、管善功、眭相林承诺：本人所持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根据张进、张建迪、王福军、郎安中、胡杨、宋瑞涛、齐红、王毅民、向子琦、管善功、眭相林分别与公
司签订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
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十八个月之后的三十六个月内
每十二个月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 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十二个月之后的三十六个月内每十二个月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2）其他股东承诺
李建、袁骐、李丽娜等 72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根据李建、袁骐、李丽娜等 72名自然人股东分别与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自公

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减持的， 其减持比例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减持的，其减持
比例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申报离职的，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减持比例不超
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减持比例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2、减持意向承诺
（1）自然人股东张进、张建迪的减持意向承诺
自然人股东张进、张建迪承诺：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

在股票锁定期满后，将通过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按
照届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的价格进行减持。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不超过
百分之二十。

本人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 1%；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 2%。

本人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
公告。 并且，如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将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将
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

（2）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的减持安排
除上述已出具承诺函的股东需按照承诺情况履行减持义务外，公司其他股东需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减持要求执行。

3、其他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的
（或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或司法机关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
事实的最终认定或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或作出由发行人承担赔偿投资者损失责任的最终处理决定或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依法及时提议召集召开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并在相关会议中就相关议案投
赞成票，以确保发行人履行完成股票回购责任（或赔偿责任）。 如因前述事由导致承诺人需要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的， 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判决生效在随后三
十日内，向投资者依法履行完毕赔偿责任。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
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无。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无。
（五）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无。
（六）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未出 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七）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

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年 8月 28日（星期五）。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5,408,2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086%。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83名。
（四）本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股） 备注
1 张进 5,895,056 1,473,763

注 1
2 张建迪 5,895,056 1,473,763
3 郎安中 356,446 118,815

注 2
4 向子琦 333,450 111,149
5 齐红 206,969 206,969 注 3
6 王毅民 298,955 99,651

注 2
7 胡杨 298,955 99,651
8 管善功 298,955 99,651
9 宋瑞涛 298,955 99,651
10 袁骐 236,098 101,184

注 4
11 李建 236,098 101,184
12 李丽娜 225,366 96,585
13 严骏 214,634 91,986
14 眭相林 218,467 72,822 注 2
15 贾怀江 193,171 82,787

注 4

16 李让灯 193,171 82,787
17 高强 171,708 73,589
18 陈于 128,781 55,191
19 蔺振宇 88,000 37,714
20 赵东风 88,000 37,714
21 纪春光 81,562 34,954
22 邱科奇 77,269 33,114
23 王福军 78,189 26,062 注 2

24 孙世伟 72,976 31,275

25 李克华 64,391 27,595

26 王宇 64,391 27,595

27 宋敏霞 64,391 27,595

28 马国忠 64,391 27,595

29 王文杰 58,824 25,210

30 杨旭 53,659 22,996

31 薛兵 53,659 22,996

32 王昆 53,659 22,996

33 刘长乐 53,659 22,996

34 王晓光 51,513 22,076

35 刘广勋 42,927 18,397

36 兰灿红 42,927 18,397

37 余江 42,927 18,397

38 巩建磊 34,342 14,717

39 杜凤羽 34,342 14,717

40 杨维涛 31,927 13,683

41 许文强 31,927 13,683

42 赵旭 29,400 12,600

43 吕树琦 29,400 12,600

44 于纪涛 26,819 11,493

45 张建 26,819 11,493

46 焦庆岩 22,988 9,851

47 刘显昌 22,988 9,851

48 王亚栋 26,272 9,851

49 牛润廷 20,433 8,757

50 段淑丽 20,433 8,757

51 唐玉宝 20,433 8,757

52 张丰丰 20,433 8,757

53 孙万生 17,879 7,662

54 张玉垒 17,879 7,662

55 李玉军 17,879 7,662

56 刘云鹤 20,433 7,662

57 马正 17,879 7,662

58 韦国英 17,879 7,662

59 王红升 19,704 7,388

60 王琳娜 18,244 6,841

61 孙静 15,400 6,600

62 滕家芳 15,400 6,600

63 王德飞 15,326 6,567

64 曹源成 15,326 6,567

65 郭秀兰 15,326 6,567

66 邱晓林 14,700 6,300

67 连倩雅 14,048 6,020

68 石海龙 14,048 6,020

注 4

69 刘冬敏 14,048 6,020
70 张金瑞 14,048 6,020
71 梁津 14,048 6,020
72 蒋京苹 14,048 6,020
73 刘晓伟 14,048 6,020
74 高令琴 13,410 5,746
75 相丹丹 13,410 5,746
76 李美霞 12,771 5,473
77 宋庆辉 12,600 5,400
78 李树亮 12,600 5,400
79 张岩 11,494 4,926
80 张海彬 11,494 4,926
81 杨贵花 10,217 4,378
82 乔春雨 10,217 4,378
83 许跃时 9,100 3,900
合计 17,751,464 5,408,234 -

注 4

注 1：张进为公司副董事长，张建迪为董事、总经理，张进、张建迪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
年减持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注 2：郎安中、王毅民、胡杨、宋瑞涛为公司副总经理，向子琦为公司总工程师，管善功、眭相林为公
司核心技术人员，王福军为公司监事，上述人员在锁定期届满后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注 3：齐红原任职公司财务总监，已于 2019年 3月 15日届满离任，根据其在《招股说明书》中的承
诺，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十。

注 4：根据李建、袁骐、李丽娜等 72名自然人股东分别与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减持的， 其减持比例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减持的，其
减持比例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申报离职的，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减持比例
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减持比例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五）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减持情况，督促相关
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份数

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
流通股 69,402,348 59.14 -5,408,234 63,994,114 54.53

首发前限售股 69,402,348 59.14 -5,408,234 63,994,114 54.5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7,947,652 40.86 5,408,234 53,355,886 45.47
三、总股本 117,350,000 100.00 - 117,350,000 100.00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新兴装备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严格遵守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承诺；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新兴装备与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长
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对新兴装备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及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2020-061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 08月 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2020年 08月 22日（星期六）以现场会议
方式在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 100号公司办公楼 506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志兰女士主持，会议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该专项报告与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
违规的情形。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0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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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黛传动”）子公司重庆蓝黛变速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黛变速器”）、重庆北齿蓝黛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齿蓝黛”）、重庆帝
瀚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瀚机械”）因与其部分客户存在票据付款和/或定作合同纠纷，前期
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相关诉讼主体、诉讼请求、诉讼事实和理由及诉讼进展等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04 月 02 日、2020 年 04 月 18 日、2020 年 07 月 21 日、2020 年 07 月 24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及公司涉
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关于子
公司诉讼进展及新增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57）。 近日，公司陆续收到相关案件一审《民事判决书》。 现将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案件一诉讼进展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被告：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2、提起诉讼法院及案号 ：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20）渝 01民初 169号）
3、诉讼进展情况
（1）诉讼请求变更情况：
诉讼过程中，蓝黛变速器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就诉讼请求中诉讼标的额进行变更，由诉讼请求“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4,986,698.89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库存未使用产品及备件
损失 1,351,980.69 元；”变更为“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3,399,752.79 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判令被告
向原告赔偿库存未使用产品及备件损失 1,318,698.35元。 ”

（2）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被告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蓝黛变速器货款

3,399,752.79 元及资金占用损失， 资金占用损失以 3,285,756.69 为基数， 自 2019 年 07 月 01 日起至
2019年 08月 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0%计算， 自 2019 年 08 月
20日至 2020年 03月 23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计算；
以 3,399,752.79元为基数，自 2020年 03月 24日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计算。

2）驳回原告蓝黛变速器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44,547.61元，由原告蓝黛变速器负担 12,450.04 元，被告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

限公司负担 32,097.5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
（二）案件二诉讼进展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被告：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2、提起诉讼法院及案号 ：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20）渝 01民初 170号）
3、诉讼进展情况
（1）诉讼请求变更情况：
诉讼过程中，蓝黛变速器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就诉讼请求中诉讼标的额进行变更，由诉讼请求“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未兑付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金额 563.00 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变更为“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未兑付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金额 450.4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 ”

（2）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蓝黛变速器支付票据

款 450.4 万元以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168.9 万元票据款的利息以 168.9 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 2019 年 09 月 01 日起计算至付清日止；281.5 万元票
据款的利息以 281.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 2019 年 11
月 01日起计算至付清日止。

2）驳回原告蓝黛变速器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42,832元，由被告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案件三诉讼进展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被告：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2、提起诉讼法院及案号 ：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20）渝 01民初 171号）
3、诉讼进展情况
（1）诉讼请求变更情况：
诉讼过程中，蓝黛变速器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就诉讼请求中诉讼标的额进行变更，由诉讼请求“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2,202,042.5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库存未使用产品及备件
损失 997,355.11 元；”变更为“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2,388,844.22 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判令被告向
原告赔偿库存未使用产品及备件损失 997,355.11元。 ”

（2）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蓝黛变速器货款

2,388,844.22 元及资金占用损失， 资金占用损失以 1,325,884.01 元为基数从 2019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2019年 08月 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0%计算； 自 2019 年 08 月
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标准计算。以
1,062,960.21元为基数从 2019年 11月 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的标准计算。

2）驳回原告蓝黛变速器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33,889.59 元，由原告蓝黛变速器负担 9,981.68 元，被告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

司负担 23,907.9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四）案件四诉讼进展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
被告 1：重庆理想智造汽车有限公司
被告 2：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北碚分公司
被告 3：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2、提起诉讼法院及案号 ：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案号：（2020）渝 0109民初 1618号）
3、诉讼进展情况
（1）被告主体变更情况：
鉴于被告 1在庭审中举示《三方转账协议》，其已将本案货款及定作合同的相关义务转给被告 2 ，

依法应当由被告 2及其总公司被告 3承担法律责任。 原告经向法院申请，追加被告 2和被告 3作为被
告参加本案诉讼，并与被告 1一起共同向原告承担货款、资金占用损失及未使用产品备件损失的支付
及赔偿责任。

（2）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原告蓝黛变速器与被告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北碚分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于 2020 年 06 月

10日解除；
2）被告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北碚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蓝黛变速器货

款 133,550.53元，并从 2019 年 01 月 01 日起以 133,550.53 元为基数，在 2019 年 08 月 19 日之前以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0%计付资金占用利息，自 2019 年 08 月 20 日之后以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计付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之日止；

3）被告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4）驳回原告蓝黛变速器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272元，减半收取为 2,136元，由原告蓝黛变速器负担 700 元，被告重庆力帆乘用车

有限公司北碚分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负担 1,43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五）案件五诉讼进展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重庆帝瀚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被告：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2、提起诉讼法院及案号 ：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20）渝 01民初 224号）
3、诉讼进展情况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被告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帝瀚机械支付票据

款 112.00 万元以及利息，其中 42.00 万元票据款的利息以 42.00 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 2019 年 09 月 01 日起计算至清偿日止；70.00 万元票据款的利息以
70.00万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 2019 年 11 月 01 日起计
算至清偿日止。

（2）驳回原告帝瀚机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15,178.62元，由被告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六）案件六诉讼进展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重庆帝瀚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被告：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2、提起诉讼法院及案号 ：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20）渝 01民初 225号）
3、诉讼进展情况

（1）诉讼请求变更情况：
诉讼过程中，帝瀚机械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就诉讼请求中诉讼标的额进行变更，由诉讼请求“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3,391,716.38 元及资金占用损失；” 变更为“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956,579.55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元；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库存未使用产品及备件损失 454,584.78 元；判
令被告赔偿原告未交付货物的损失 980,552.05元。 ”

（2）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被告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帝瀚机械货款

1,956,579.55 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 1,754,467.26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2019年 08月 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0%计算， 自 2019 年 08 月
20日至 2019年 12月 27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计算；
以 1,956,579.55元为基数，自 2019年 12月 28日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计算。

2）驳回原告帝瀚机械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36,092.56元，由原告帝瀚机械负担 15,271.85 元，被告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

公司负担 20,820.7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二、公司子公司提起诉讼案件累计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子公司提起诉讼案件的累计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原告 被告 案件号 变更前诉讼
标的额

变更后诉讼
标的额 诉讼进展 判决 / 调

解金额 备注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汽车发
动机有限公司

（2020）渝 01 民
初 169号 633.87 471.85 一审判决 339.98 拟进入二

审程序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财务有
限公司

（2020）渝 01 民
初 170号 563.00 450.40 一审判决 450.40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乘用车
有限公司

（2020）渝 01 民
初 171号 319.94 338.62 一审判决 238.88 拟进入二

审程序

蓝黛变速器

重庆理想智造汽
车有限公司 / 力
帆乘用车有限公
司北碚分公司 /
重庆力帆乘用车
有限公司

（2020） 渝 1019
民初 1618号 19.86 19.86 一审判决 13.36

蓝黛变速器 大乘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

（2020） 苏 0413
民初 1105号 895.18 895.18 民事调解 405.68

蓝黛变速器 湖北美洋汽车工
业有限公司

（2020） 鄂 0691
民特 98号 317.20 317.20 民事调解 300.00

北齿蓝黛 重庆凯特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

（2020） 渝 0112
民初 7782号 584.24 584.24 民事调解 558.36

帝瀚机械 重庆力帆财务有
限公司

（2020）渝 01 民
初 224号 112.00 112.00 一审判决 112.00

帝瀚机械 重庆力帆汽车发
动机有限公司

（2020）渝 01 民
初 225号 339.17 339.17 一审判决 195.66

蓝黛变速器 重庆力帆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2020） 渝 0112
民初 11469号 14.68 14.68 案件审理中 -

北齿蓝黛 重庆比速云博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

（2020） 渝 0112
民初 9779号 110.45 110.45 案件审理中 -

合计 3,909.59 3,653.65 2,614.31
注：
1、若上述表格中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的原因所

引起。
2、以上诉讼标的额及判决（调解）金额不包括资金占用损失，因上述案件部分尚在审理中，部分作

出一审判决，案件判决或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无法统计相关资金占用损失费。
3、根据上述一审判决，相关人民法院对于原告提出的判令被告赔偿库存未使用产品及备件损失

及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若公司后期取得相关新

增诉讼文件或诉讼进展文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针对公司子公司向相关客户提起诉讼事项，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基于谨

慎性原则，对公司合并报表中上述客户所对应的各类存货、应收账款等相关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按资
产类别进行了测试，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了相应的损失准备。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
关人民法院受理公司子公司提起的诉讼案件共计 11件，公司子公司向相关客户提起诉讼的标的额合
计约为 3,653.65 万元及相关资金占用损失；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括本次披露诉讼案件，相关人民法
院已就其中 9件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或民事调解， 判决或调解赔付公司子公司款项共计 2,614.31 万元
及相关资金占用损失， 判决公司承担相关案件受理费为 5.56万元； 公司子公司拟对部分案件提起上
诉，部分案件还将进入二审程序；公司子公司与客户的部分纠纷案相关人民法院虽已作出一审判决或
调解，但目前案件均未执行，具体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综上，暂无法准确估计上述诉讼事项将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金额。 后续公司将根据法院判决及执行情况，并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涉及相关项目进行进一步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及子公司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
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五、备查文件
1、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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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蓝黛传动 股票代码 0027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卞卫芹 张英
办公地址 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 100号 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 100号
电话 023-41410188 023-41410188
电子信箱 landai@cqld.com landai@cqld.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44,873,867.84 292,379,746.80 18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73,427.77 -61,893,191.05 10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647,977.36 -70,289,844.85 77.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831,494.30 4,091,217.19 -755.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 -0.14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 -0.14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5.00% 5.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681,495,328.50 3,481,097,759.28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25,994,580.80 1,520,751,432.41 20.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66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朱堂福 境内自然人 34.12% 196,260,320 165,250,800 质押 155,857,156
中新互联互通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重
庆纾黛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7.83% 45,045,045 45,045,045

中新互联互通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重
庆两山纾蓝股
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7.83% 45,045,045 45,045,045

熊敏 境内自然人 5.09% 29,265,600 质押 25,320,000
何曦 境内自然人 4.19% 24,074,080
深圳市中远智
投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9% 15,443,987 9,266,393

潘尚锋 境内自然人 1.94% 11,153,991 6,692,395
浙江晟方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 9,100,475 5,460,285

侯立权 境内自然人 1.13% 6,511,705
朱俊翰 境内自然人 0.95% 5,465,600 4,099,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公司股东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堂福与实际控制人熊敏为夫妇，实际控制人
朱俊翰为朱堂福、熊敏夫妇之子；上述公司股东中，深圳市中远智投控股有限公司、浙
江晟方投资有限公司与潘尚锋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上述股东中
中新互联互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纾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新互联互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两山纾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除上述股东关联关系外，未知上述股东间
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自然人股东侯立权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6,511,705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511,705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

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全球经济疲软，不确定性因素频发，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

济环境和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经营管理层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计划，坚持动力传动业务和
触控显示业务双主业协同发展，加强两个事业部及相关子公司的专业化运作能力，按照所属行业专业
化发展路径，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提升运营效率；积极主动应对市场变化，实施“中高端客户、中高端市
场”的经营定位，加强新客户的开拓力度，促进公司业务持续增长；持续抓好各主营业务的技术研发、
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夯实管理；大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一）触控显示业务
报告期，触控显示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小，行业进入景气周期。 随着公司品牌大客户及优质客户服

务战略的推进，触控显示产品订单执行情况优于预期；公司于 2019 年 05 月并购的子公司台冠科技处
于快速发展期，所处中大尺寸触控屏及触控显示模组的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报告期台冠科
技经营业绩实现了大幅增长，从而提升了公司整体业绩；报告期台冠科技 CNC 盖板玻璃自动印刷生
产线项目实现量产并快速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该产品除满足自身电容触摸屏产品制造需求外，依托
已有成熟的客户资源，有效满足了市场客户需求，应用领域广泛，提升了公司盈利能力；子公司重庆台
冠继续实施“触控显示一体化模组生产基地项目”，并为满足客户需求新增产线产能，新增显示模组、
触控模组业务逐步上量，目前因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对公司的经营业绩贡献尚未显现；报告期公司通过
资源业务整合，进一步拓展了触控显示业务上下游产业链合作，共享技术、经验和下游客户资源，布局
触控显示领域新市场，形成了盖板玻璃、触控屏、显示模组及触控显示一体化模组的全产品生产模式，
打造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供应能力，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能力大大提升。

（二）动力传动业务
报告期，受新冠疫情的冲击，汽车行业整体增速下降的情况仍没有明显的缓解，但从环比看，制造

业供需两端不断回暖，消费市场持续改善，伴随各地促进汽车消费政策的持续带动，市场效果逐步显
现，汽车行业总体表现好于预期。 报告期，公司经营管理层紧紧围绕发展战略规划开展工作，积极推动
复工复产，坚持技术引领发展，坚持自主创新，加大新品研发投入，夯实技术研发能力；通过产品结构
不断改型升级以适应市场变化，进行市场拓展；积极主动应对市场变化，在继续强化传统市场领域同
时，积极拓展动力传动新领域，实施“中高端客户、中高端市场”的经营定位，与优质客户形成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不断提高市场份额，持续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动力传动业务通过近年来产品
结构转型升级及客户结构调整，报告期新产品逐步上量，业绩贡献逐步显现，动力传动业务较去年同
期呈现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 公司经营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4,487.39 万元、 营业利润-
8,63.89 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88.96%和 88.8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34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03.03%。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年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自 2020 年 01 月
01日起执行新的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
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8年 01月 01日起施行；其
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01月 01日起施行。 本公司根
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修改后的
会计政策。

经 2020 年 04 月 25 日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

公司调整期初财务报表
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
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019 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
《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债务重组＞的通
知》（财会〔2019〕9号），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债务重组》。本公司根据财政
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修改后的会计政
策。

经 2020 年 04 月 25 日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堂福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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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 08月 11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于
2020年 08月 22日（星期六）在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 100号公司办公楼 506 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董事 7名，
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董事 2名；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朱堂福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0年 08 月 25 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0-062） 同日登载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地披露了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63） 于 2020 年 08

月 25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确保子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健康发展，公司从实际出发，同

意在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运营的情况下， 为全资子公司重庆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和重庆帝瀚动力
机械有限公司合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的财务资助，资金额度内金额可以循环使用，使用期
限为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于 2020 年 08 月 25 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出具的《2020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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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重庆蓝黛动力
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黛传动”）制定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将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9年 04月 23日核发的《关于核准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深

圳市中远智投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18 号）文
核准，公司向 3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93,693,693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33 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1,999,997.69 元，扣除承销费
用（含税）人民币 8,204,400.00元，实际收到货币资金人民币 303,795,597.69 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含
税）人民币 943,693.69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2,851,904.00元。 此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0 年 06 月 04 日出具了“川华信
验（2020）第 0039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310,415,781.10 元，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609,627.32元（其中包括扣除手续费用后利息收入 25,410.73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台冠科技”）与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以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雅宝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实施专户管理，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 以上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及子公司在
使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台冠科技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专户余额 募投项目

蓝黛传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璧山支行 31200101040019568 1,342,574.16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

对价、支付本次交易
费用及中介机构费
用、补充台冠科技流
动资金

台冠科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雅宝支行 44250111024300000280 267,053.16

合计 1,609,627.32
三、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1）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2）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3）支付本次交易费用及中介机构费用，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均未变更。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5、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6、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60.96万元（其中包括扣除手续费用后利息收入 2.54 万元）

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继续用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7、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募集资金归还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关的贷款、 用募集资金存单质押取

得贷款等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备忘录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存
放与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8 月 22 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0年 06月 30日
编制单位：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2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31,041.5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31,041.58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支付本次交易现
金对价 否 28,106.4

3
28,106.4
3

28,106.4
3 28,106.43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支付本次交易费
用及中介机构费
用

否 914.81 914.81 861.81 861.81 94.21%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标的公司流
动资金 否 2,178.76 2,178.76 2,073.34 2,073.34 95.16%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31,200.0
0

31,200.0
0

31,041.5
8 31,041.58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 行 贷 款
（如有）

补充流 动 资 金
（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合计 31,200.0
0

31,200.0
0

31,041.5
8 31,041.58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 金 的 金
额、 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报告期末，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60.96万元（其中包括扣除手续费用后利息收入 2.54 万元）全
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继续用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本次非公开发行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为 31,200.00 万元，2020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为 31,041.58 万元，截至报
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为 160.96万元，其中包括募集资金扣除手续费用后的利息收入 2.5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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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08 月 22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满足公司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确保子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健康发展，公司从实际出发，同

意在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为全资子公司重庆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黛
机械”）和重庆帝瀚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瀚机械”）提供财务资助，具体如下：

1、资助资金额度：向蓝黛机械、帝瀚机械合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下同）额度的财
务资助资金，蓝黛机械、帝瀚机械均为人民币 10,000万元，上述额度内金额可以循环使用，未还款金额
累计均不得超过 10,000万元。

2、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3、资金使用费用：鉴于蓝黛机械和帝瀚机械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免于收取资金占用费。
4、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36个月。 公司根据蓝黛机械、帝瀚机械实

际资金需要，可分次提供财务资助。
5、资金用途：补充蓝黛机械、帝瀚机械短期流动资金及固定资产投资。
6、公司董事会提请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相关的协议签署、上述额度内

款项支付以及签署未尽事项的补充协议等相关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

二、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重庆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9年 12月 04日
（2）法定代表人：朱俊翰
（3）注册资本：20,000万元
（4）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 100号 B4号厂房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摩托车零部件制造，通用零部件

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蓝黛机械 100%股权，蓝黛机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 财务情况： 截至 2020 年 06 月 30 日， 蓝黛机械资产总额为 59,321.85 万元， 负债总额为

58,755.66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566.18 万元；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2,685.24 万元， 净利润为-
1,733.82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蓝黛机械于 2019 年 12 月新设立，2019 年度尚未开展经营活
动。 ）

2、重庆帝瀚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2年 02月 13日
（2）法定代表人：朱俊翰
（3）注册资本：13,000万元
（4）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 100号
（5）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汽车、摩托车、通用机械铝和铝合金铸造产品及机械加工；从事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6）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帝瀚机械 100%股权，帝瀚机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帝瀚机械资产总额为 22,435.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141.03 万元，所有

者权益为 10,293.96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 12,643.35 万元，净利润为-3,472.02 万元（以上财务数
据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2020年 06月 30日，帝瀚机械资产总额为 28,028.5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546.53 万元，所有
者权益为 9,482.03万元；2020年 1-6月营业收入为 6,140.05万元，净利润为-811.93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三、财务资助风险防控措施
公司为子公司蓝黛机械、帝瀚机械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基

于确保对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被资助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
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四、相关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融资成本；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子公司业务拓展，提升子公
司生产经营能力，促进公司整体经营目标的实现。

2、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认为：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全资子公司蓝黛机械、帝瀚机械提供财务

资助，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促进子公司业务发展，增强子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 我们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必要性、价格的公允性、决策程序的合法合规性以及存在的
风险性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论证，一致认为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五、其他
鉴于公司向帝瀚机械提供财务资助资金使用期限为三年期已近到期日， 本次拟审议通过的向子

公司帝瀚机械提供财务资助额度将替换 2017 年 08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中确定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13,064.64 万元，均为公司向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
助。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8 月 22 日


